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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第 2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1年 10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4時 10分 

二、會議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總召集人沈副院長榮津 

四、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紀錄：徐嫚謙/莊順斌 

五、報 告： 

1. 前次會議結論追蹤列管事項及委員意見辦理情形報告（略） 

2. 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報告（略） 

3. 防災數位轉型規劃（略） 

4. 智慧國家民間諮詢委員會政策建言（略） 

六、委員發言紀要（如附件） 

七、會議結論： 

（一） 前次會議結論追蹤列管事項及委員意見辦理情形報告 

決定：同意科技辦公室之列管建議，並請各業管部會針對後續推動規劃

積極辦理。 

（二） 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報告 

決定：針對「12 項關鍵戰略」，主責部會正積極研擬詳細計畫，預計於

111 年底前陸續完成並對外公布，請各部會將今日會議委員意見

納入未來規劃。 

（三） 防災數位轉型規劃 

決議：本案後續請吳副總召集人邀集相關部會，就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專諮會)所提建議與今日會議委員意見，規劃出具體

方案，納入「智慧國家方案」中推動。 

（四） 智慧國家民間諮詢委員會政策建言 

決議： 

1. 淨零轉型部分：針對培育更多本土溫室氣體盤查與碳足跡輔導及驗

證機構，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偕同經濟部，參酌今日會議委員意見，

研議後續推動時程及作法，並向總召集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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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體採購及維護計價部分，請數位發展部參考歐美先進國家作法，

偕同主計總處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議可行之調整作法，擇期向總召

集人報告。 

3. 強化本土軟體資服業部分，請數位發展部持續推動「智慧城鄉生活

應用發展計畫」，提供業者發展垂直場域創新、資安實證場域。 

(1) 請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呂署長善用前於工業局推動智慧城鄉

生活應用發展之多年執行經驗，研議未來推動機制與作法，如何

創新、轉型與更有效率，並可邀請蔡志宏委員協助指導。 

(2) 請運用新機制，擇定幾項大型計畫示範落實，業者可務實練兵，

並瞭解原規劃策略與執行成果之落差與問題，不斷檢討改進，培

養業者之國際競爭力，始有機會將解決方案輸出國際。 

八、散會。（下午 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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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第 2 次會議發言紀要 

一、前次會議結論追蹤列管事項及委員意見辦理情形報告：（無） 

二、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報告： 

彭双浪召集人： 

1. 國家政策需考量國民面對之生活痛點，否則落地將有困難。 

如 2040 年電動車/電動機車市售達到 100%之目標，目前仍有許多大樓地

下停車場不能裝設充電設備，係因管委會有疑慮，擔憂造成大樓電力降壓、

電動車電池安全性、停車場高度不夠消防車難以進入等問題，甚至很多車

沒有停車位而無法充電，這些都是民眾面對之問題。 

總召集人沈副院長回應： 

1. 請務實考量實際執行面問題，應有配套規劃。 

(1) 大樓設置充電站，因已超出當初規劃設置，追加後確實會造成電壓下

降，是主管機關需協助管委會應面對之課題。 

(2) 如政府推動電動機車政策，即需提供完整之配套措施，在生活轉型方

面，補助購車每台 7,000 元；在社會轉型方面，機車行修車師傅可免

費上課，後續經政府鑑定，合格者就提供 5萬元電動車修理工具補助

經費，以及補助機車行採購試乘車 6萬元，這也是轉型正義。 

童子賢董事長： 

1. 建議政府於後續規劃政策時，能依當前技術發展，再審慎思考核能政策。 

(1) 因臺灣有地小人稠之先天限制，擬於 2050年達成淨零目標相當困難。 

(2) 歐盟因俄烏戰爭及全球能源轉型，也將核能列為綠能之選項之一。 

(3) 過去核能被認定係危險技術，惟核能技術未來可能變得安全，且趨向

小型、安全、分散化核能，臺灣就需以領先群觀點，重新考慮能源政

策。 

(4) 建議政府從教育著手，在核能基礎、原子物理等基礎研究提早準備。 

總召集人沈副院長回應： 

政府過去推動離岸風電、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能源轉型係很大挑戰。這

種小型、安全式、分散化的小型組合式核反應爐(SMR)也在瞭解與掌握

中，會以務實態度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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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立峰獨立董事： 

1. 人才議題： 

(1) 科技進步非常快，但基礎科技的學習很漫長，而人才培育亦需要時間。 

(2) AI對於 ESG及淨零碳排可以有重大貢獻，然目前臺灣 AI人才對於此

議題的距離卻很遙遠，難度在於校園及產業間沒有交集，建議應讓軟

體人才跟跨領域人才，在校園期間就要拉近，如半導體學院就促成軟

體與半導體人才交集，如近期就有將 AI技術應用於 IC 設計之研究。 

2. 可考量不同領域間之串接，如新創業者做共享車位，可思考共享充電樁。 

總召集人沈副院長回應： 

透過 AI提升能源效率、AI自動化、AI軟體人才、共享車位充電樁等，政

府部門應該將高科技引入 2050年淨零碳排之解決方案內。 

三、防災數位轉型規劃： 

簡立峰獨立董事： 

1. 提供 AI科技應用於防災案例參考 

(1) 美國加州野火預防與防止有很大進步，透過 AI 和無人機指揮整體野

救災火系統。當火災發生時，立即布滿無人機，透過無人機繪製即時

3D 地圖，且每個可能受災者都是感測器(sensor)，當受災者手機於社

群媒體中直播，即時監控社群媒體，若出現與野火有關訊息，立即與

地圖連結，消防隊或無人機就可即時搶救。 

(2) 可借鏡美國案例，如臺灣近期發生豪大雨致災，也可透過無人機將即

時地圖繪製出來。 

蔡志宏教授： 

1. 分享目前可應用於防災的科技進展： 

(1) 衛星通訊與防救災方面，近期 Apple手機已可提供衛星通訊的緊急服

務，預期未來將在臺灣落地，然法規調整與通訊平台的整合，有關單

位可能要針對未來會發生的情境做好沙盤推演。 

(2) 數位結合救災產品發展非常快速，臺灣已有如 Garmin 等相關產品，

結合 GPS可在山區呼救；防災未來情境將比目前複雜，建議相關單位

預留吸納新科技元素，針對山區、離島提供更完備、有效之設計規劃。 

邱麗孟副總裁： 

1. 於防災預防方面，中央氣象局應扮演重要角色，應有長遠規劃，掌握先進

科技，若有需要可考量增加預算，如透過 AI技術去預測災救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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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動員產學研方面，建議國網中心可將相關資料庫釋出，透過舉辦大規模

的黑客松，導入民間的 AI人才、方法，針對防災進行演練、驗證。 

3. 建議應有統一國土監測機制，如水利署可透過科技監測，採取預防工作。 

4. 針對建議建立各種資料庫部分，應有統一機構整合，再透過民間協力資訊

平台，評估可開放之資料，引導業界及學界使用，擴大救災力量。 

童子賢董事長： 

日前和碩與微軟共同發表一項 5G O-RAN應用，此系統係在自然災害或特

殊情境下，基地台、網路、通訊都遭摧毀時，可透過一個公事包大小的基

地台，馬上建立 5G專網與通訊連線，快速建立通訊指揮體系。 

總召集人沈副院長回應：謝謝各委員建議，可做為政府部門很好的參考。 

四、智慧國家民間諮詢委員會政策建言： 

李連權常務次長： 

1. 採購議題建議： 

(1) 文化部先前就採購議題，訂定文化基本法第 26 條，不適用政府採購

法，並另訂藝文採購相關規範，也與工程會取得共識。 

(2) 藝文採購有 3項重點，包含計價單獨，若涉及到主計總處之標準，則

直接行文主計總處建議調整、可擁有使用權而不擁有所有權、與調整

計價方式。 

(3) 就軟體採購議題，建議由數位發展部訂定相關法規。 

陳怡樺執行長：期待數位發展部能早日解決軟體計價之議題。 

總召集人沈副院長回應：詳會議決議。 


